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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大陸勞動合同法草案之介紹 

洪鶯娟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06 年 12 月 24 日至 29 日對勞動

合同法草案進行第二次審議。這部草案於 2006 年 3 月 20 日由中共人大常委會公布並向

各界徵求意見後，據稱引起廣大的回應，其中除了大陸人民的關切外，並包括在大陸的

外資之強烈反彈，有外資甚至揚言撤資、退出大陸市場，其原因在於：這部勞動合同法

（草案）可說是目前全世界最嚴格的勞動法令；台灣的企業主一向認為台灣的勞動法令

太苛、對勞工的保障過高，使得企業成本大為增加而削弱台灣的競爭力，然而綜觀這部

勞動合同法草案，對用人單位而言，其嚴苛度比起台灣的勞動基準法令，實有過之而無

不及；而在中共人大常委會回應大陸人民的關切而對原草案作了修改後，又增加了一些

更有利於勞動者之規定。可以預期的是，這部勞動合同法草案一旦立法通過，正式施行，

不但台商將受到相當程度之影響，甚至可能因人事成本提高以致大陸產品售價調高，而

使得與大陸廠商有生意往來之台灣企業亦受到間接影響。因此這部草案實值得各界共同

關注。 
如同台灣的勞動基準法第二章有制定關於「勞動契約」之規定，大陸的勞動法中也

有一章係針對「勞動合同」問題所作之規範，然大陸官方認為僅僅一章數條很難將複雜

的勞動合同問題規定清楚，遂在原有的「勞動法」基礎上再制定勞動合同法，故勞動合

同法草案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制定本法。」

而由於勞動合同法(草案)制定於勞動法之後，屬較新之法，故在適用上應優先於勞動法。 

以下爰針對草案內容的幾項要點，介紹如下： 

一、勞動合同法適用範圍：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經第二次審

議後修改之草案，更專門增加一節（共６條）規定，將“小時工”等非全日制和發包形

式下之勞動者亦納入勞動合同法之適用範圍內，此外，實施聘任制的企業與勞動者訂立

的聘用合同亦納入調整後之草案適用範圍內。 

二、關於勞動合同之訂立及履行： 

（一）合同訂立形式 
1.  應以書面形式訂立；不同於台灣的勞基法將勞動契約分成定期與不定期兩種，大陸

的勞動合同期限分為有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為期限３種，但若

未以書面形式訂立勞動合同者，除勞動者有其他意思表示外，視為勞資雙方已訂立

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並應當及時補辦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手續。若勞資雙方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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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勞動關係有不同理解，除有相反證明外，以有利於勞動者的理解為準；若

對勞動合同的內容理解不一致者，亦是採最有利於勞動者之解釋。 
2.  書面合同必備內容：草案中要求勞動合同須載明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

休息休假、．．．等等，此恐將迫使企業改變其向來對相關事項保留變動之彈性或

片面決定的習慣做法。 
（二）勞動力派遣形式的勞動合同 
1.  勞動力派遣單位應與接受單位訂立勞動力派遣協定，勞動者有權知悉該協定的內

容；而為了避免勞動力派遣單位與接受單位相互推卸責任，草案中除規定：勞動力

派遣單位與接受單位應按照勞動力派遣協定的約定履行對被派遣的勞動者的義務

外，並明定「勞動力派遣協議約定不明的，勞動條件和勞動保護等與勞動過程直接

相關的義務由接受單位履行，其他義務由勞動力派遣單位履行。」 
2.  勞動者被派遣到接受單位工作滿１年，接受單位若繼續使用該勞動者，勞動派遣單

位與該勞動者的勞動合同終止，而改由接受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但若接受

單位不再使用該勞動者，則該勞動者所在崗位不得以勞動力派遣方式使用其他勞動

者。換言之，接受單位在使用派遣人力滿１年後，似乎只有兩種選擇：即繼續使用

該勞動者並與其訂立勞動合同，或不再使用該勞動者，但就該工作也不能再使用任

何派遣人力。此規定之目的在於減少一年一簽之定期契約工，促成終身僱用，藉以

使勞動者就業穩定。 
（三）試用期 
1.  原草案就試用期已規定：非技術性工作不得超過１個月，技術性工作以２個月為限，

而高級專業技術工作則以６個月為限；草案修改後進一步規定：勞動合同期限不足

１年的，試用期不得超過１個月，合同期限１年以上３年以下者，試用期不得超過

２個月，３年以上固定期限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試用期不得超過６個月。 
2.  修改後之草案並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不得低於同崗位最低工資或勞動合同

約定的工資的８０％；在試用期中，除有證據指出勞動者不符合錄用條件外，用人

單位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在試用期解除勞動合同者，應向勞動者說明理由。 
（四）不得要求勞動者提供擔保或以擔保名義向勞動者收取財物，不得扣押勞動者的身

分證或其他證件。 
（五）關於接受培訓後之義務 

使勞動者接受６個月以上專業技術培訓的，可以與勞動者約定服務期及違反服務期

約定之違約金。反過來說，培訓期在６個月以下者，就不能為服務期及違約金之約定。

此外，約定之違約金，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 
（六）競業限制（競業禁止） 

競業限制期限不得超過２年，且須給付補償金。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

應同時約定於勞動合同終止或解除時向勞動者支付的競業限制經濟補償，其數額不得少

於勞動者的年工資收入。修改後之草案增訂：可約定競業限制的人員，限於高級管理人

員、高級技術人員、其他知悉用人單位商業秘密的人員。 
（七）勞動合同的無效和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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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中分別規定有若干情形時，勞動合同即無效，或得由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或人民

法院予以撤銷；草案並規定：勞動合同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其他部分仍然

有效。因此若勞動合同中用人單位免除自己的責任、排除勞動者的權利者，該部分之約

定無效。而對於存在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勞動合同，或者用人單位乘人之危，使勞動

者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勞動合同，勞動者均有權請求撤銷。又即使勞動合同被

確認無效或撤銷，只要勞動者已付出勞動，除非勞動者本身也有過錯，否則用人單位還

是須支付勞動報酬予勞動者。 

三、勞動合同的解除和終止 
（一）分析草案中勞動合同之解除事由，可略分三類：一為經雙方合意，二為可歸責於

勞動者的因素，三為可歸責於用人單位之因素（例如：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

保險費）。但有法定三種情形之一，用人單位提前３０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

人或者額外支付勞動者１個月工資後，可解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此一規定，

用意在於鼓勵用人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若因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

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需裁員５０人以上者，用人單位應向工會或全體職

工說明情況，並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一致；而裁員時應優先留用年資較久、有

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中期限較長的勞動者及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勞動者。此一規

定，將使資方無法優先裁減資深員工，從而將使得藉由裁員以減輕人事成本壓力

之效果大打折扣。 
（二）經濟補償（相當於台灣勞基法的資遣費或慰撫金） 

例如：勞動合同期滿或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或勞動者死亡、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

或宣告失蹤等情形，以及除可歸責於勞動者或勞動者在試用期內主動解除等情形以外之

解除合同，用人單位都須給付經濟補償。用人單位若違法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勞動者

要求繼續履行合同者，用人單位應繼續履行，若勞動者不要求繼續履行或合同已不能繼

續履行者，用人單位應依照本法第３９條規定的經濟補償（亦即根據該勞動者在用人單

位的年資，按滿６個月支付半個月工資，滿１年支付１個月工資，超過６個月不滿１年

者，以１年計，不滿６個月按６個月計算）的２倍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於支付賠償金

後，合同終止。 

四、法律責任： 
此部分規定多達１２條，以下僅舉出其中較重要者： 

（一）勞動者權益在被派遣的工作崗位受到損害者，勞動力派遣單位和接受單位須負連

帶賠償責任。 
（二）用人單位若超過一個月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應支付勞動者勞動應得報

酬二倍的工資。 
（三）要求提供擔保、向勞動者收取財物或扣押身分證等證件者，除責令限期退還外，

並按每名勞動者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的標準處以罰款；對勞動者造成損

害者，並應負責賠償。 
（四）勞動報酬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應支付其差額部分；逾期不支付勞動報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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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應付金額５０％以上１００％以下的標準責令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 
（五）拖欠或未足額發放勞動報酬者，勞動者可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拒不執行

支付令者，由人民法院依法強制執行。 


